青岛市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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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本着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制定本清单。对符合下列规定情形的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一、下列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属于首次违法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违反《青岛市集贸市场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集贸市场开办者未建立市场内部日常管理组织和制度，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明码标价内容不完善，但能够标明商品品名、计价单位、价格等主要内容，不引起消费者误解，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四）违反《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发布药品广告未标明药品广告批准文号，但已取得药品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药品广告的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的；
（五）违反《医疗器械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发布医疗器械广告未标明医疗器械广告批准文号，但已取得医疗器械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医疗器械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的：
（六）违反《农药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第十一条规定，发布农药广告未标明农药广告批准文号，但已取得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农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的；
（七）违反《兽药广告审查发布标准》第十条规定，发布兽药广告未标明兽药广告批准文号，但已取得兽药广告批准文号，且发布的兽药广告内容与批准内容一致的；
（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第二条款规定，广告引证内容合法有据，但未在广告中表明出处的；
（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二条，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专利方法，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但具备合法有效专利证明的。
二、下列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法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经责令限期登记后及时登记的；
（十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司未将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公司章程修正案送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经责令限期办理后及时办理的；
（十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未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经责令限期办理后及时办理的；
（十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公司未将营业执照正本置于公司住所或者分公司营业场所醒目位置，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十四）违反《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而未办理，经责令限期办理后及时办理的；
（十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合伙企业解散未依照规定办理清算人成员名单备案，经责令限期办理后及时办理的；
（十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未将营业执照正本置放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十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三条规定，合伙企业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未按规定办理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经责令限期登记后及时登记的；
（十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五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经责令限期办理后及时办理的；
（十九）违反《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不按规定时间将分支机构登记情况报备案，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十）违反《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未将营业执照正本置放在企业住所的醒目位置，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十一）违反《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等二十五条规定，个体工商户未将营业执照正本置于营业场所醒目位置，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十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企业法人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未向登记主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经责令限期办理后及时办理的；
（二十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未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十四）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文字使用中出现错别字或使用繁体字，但不产生错误理解，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十五）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符号使用不规范，但该不规范符号不产生错误理解，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十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营养成分表标示单位不规范或数值符合检验标准，但数值标注时修约间隔不规范，但是不规范标注不会产生错误理解，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十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上“净含量”等强制标示内容的文字、符号、数字高度小于规定，外文字号大于相应的中文，或者生产日期、保质期标注为“见包装某部位”，但未能准确标注在某部位的，但不规范标注不会产生错误理解，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十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注的食品名称不规范，食品名称未选择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定的食品名称，但不规范标注不会产生错误理解，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二十九）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国产食品的标签上外文翻译不准确，但该不规范翻译不产生错误理解，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三十）违反《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认证机构从事认证活动时增加、减少、遗漏程序要求，但情节轻微且不影响认证结论的客观、真实或者认证有效性，经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对未列入本清单，但其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处罚情形的其他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对不予处罚的市场轻微违法经营主体，应综合运用批评教育、政策提醒告诫、约谈、责令改正等多种手段，确保市场经营主体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合法合规经营。对经责令改正后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相应处罚。

